
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校慶運動大會 競賽規程 

壹、宗旨：慶祝校慶並提倡運動精神，提昇運動技術水準，促進學生身心健康，發揚群育精神。 

貳、競賽日期：田徑賽預賽於 10 月 27 至 10 月 31 日彈性學習時間及中午時段，如遇雨等不可抗拒

因素，則賽程順延至 11 月 4 日至 11 月 6 日；各決賽、團體競賽於 11 月 14 日舉行，如遇雨等

不可抗拒因素，則賽程順延至 11 月 18 至 11 月 21 日中午時段補辦。若仍遇雨，則取消決賽。 

參、競賽地點：本校田徑場、光電球場（雨天備案）。 

肆、報名日期：114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15 日止，請體育股長至本校學校首頁體育活動報名及填報

紙本報名表，逾時報名不候。 

伍、競賽項目： 

一、田徑賽(高一、高二)。 

二、大隊接力賽(全校師生)。 

三、師生趣味競賽(全校師生)。 

陸、分組辦法： 

一、田徑賽：高一女子組、高二女子組、高一男子組、高二男子組。 

二、大隊接力賽：高一組、高二組、教職員組。 

三、師生趣味競賽：高一組、高二組、高三組。 

柒、比賽辦法： 

一、田徑賽規定： 

1. 項目:跳遠、鉛球、100M、200M、400M、(中長距離女子 800M、男子 1500M)。 

2. 報名:每班每項至少報名 1人、至多報名 2人。每人至多報名 2項（團體項目不受此限

制），中長距離項目（800M、1500M）不強迫報名，報名未滿 8人則不舉行。 

3. 100M、200M、400M 預賽擇優前 8名參加決賽、中長距離計時決賽、田賽項目直接決賽。 

4. 中長距離特別規定：800M 超過 6分鐘、1500M 超過 8分鐘後不計時，以未完賽註記。 

5. 採用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公佈之最新田徑規則。 

二、大隊接力賽規定： 

1. 人數:高一組、高二組為 20 人大隊接力；教職員組為 10 人大隊接力。 

2. 規定: 

(1) 20 人大隊接力: 

 高一、高二每班男生 10 名、女生 10 名，共 20 名，任一性別人數未達 10 人之班

級得以異性代替。1-10 棒為女生，11-20 棒為男生。採計時決賽。 

 女生代替男生每一人次總成績減 4秒、男生代替女生每一人次總成績加 4秒。 

(2) 10 人大隊接力(教職員組): 

 教職員組預計分三隊(導師隊、行政隊、專任隊)，主辦單位可視參加人數調整隊

伍數，不限性別，共 10 名。 

3. 第 3棒開始搶跑道，每棒跑 135 公尺，最後 1棒跑 155 公尺。 

4. 採計時決賽，高一、二組各取成績最佳前四名，頒發獎勵。 



三、師生趣味競賽規定： 

1. 全校每班皆須報名一隊，可包含校內教職員工，每隊教職員工至多 2人，亦歡迎教職員

工組隊參加。（※為鼓勵全班共同參與校慶運動會，建議讓未參加田徑賽項目的同學報

名參加趣味競賽。） 

2. 競賽項目: 

(1) 全繩貫注(高一): 

 比賽人數：每隊 20 人（男、女各 10 人），女生為第一組、男生為第二組。 

 比賽器材：長跳繩 1條。 

 比賽規則： 

i. 每一組 10 人，其中 2人掌繩做一字型迴旋，其餘 8人站立於繩中預備。 

ii. 哨音開始起繩，8人同時於迴旋繩中跳躍，計時 1分鐘，累計成功次數。 

iii. 計算成績：兩組累加計次，成功跳躍「次數總和」來判定名次。若次數總和

相同時，以該隊「單次連續跳躍」次數之最佳成績，來判定名次。若「單次

連續跳躍」次數之最佳成績相同，則比較次佳成績，以此類推。 

(2) 並肩同行(高二): 

 比賽人數：每隊 16 人（男、女各 8 人） 

 比賽器材：綁腳帶、接力棒。 

 比賽規則： 

i. 由 2 人為一組（須同性別），用綁腳帶將兩人的腳踝處固定好，手持接力棒

準備出發。1-4 棒為女生，5-8 棒為男生。若單一性別人數不夠，男生代替女

生一組加 3 秒，女生代替男生一組減 3 秒。 

ii. 聽裁判槍聲出發，兩人向前快走或跑步至前方折返點繞行後，回到起點線將

接力棒接給下一組，繼續出發進行比賽。 

iii. 比賽進行中，若接力棒或綁腳帶脫落，須返回掉落地點，拾起接力棒或綁好

綁腳帶後繼續比賽。全隊輪完，時間最少者為優勝。 

(3) 造橋鋪路(高三): 

 比賽人數：每隊 16 人（男、女各 8 人），分成四組，男女可同一組。 

 比賽器材：力波墊 2 塊。 

 比賽規則： 

i. 每班 2 塊力波墊，4 人為一組。出發時，先將第 1 塊力波墊放置地面，2 人站

在力波墊上，另外 2 人則負責搬運第 2 塊力波墊至前方，接著站立的人移動到

下一塊力波墊，以此方式來前進。 

ii. 前進至折返線後，換成原搬運的 2 人站在力波墊上，另 2 人則搬運力波墊，以

相同方式折返回到起點線，並交棒給下一組。 

iii. 比賽過程中，站立者的身體任一部位不可碰觸地板。抵達折返點及起點時，人

與力波墊必須完全過線，違規者加 5 秒。全隊輪完，時間最少者獲勝。 

iv. 若單一性別人數不夠，男生代替女生 1人加 1秒，女生代替男生 1人減 1秒。 



捌、獎勵辦法： 

一、 田徑賽各項目，每組取前三名頒發獎牌、獎狀及獎品，以資獎勵。 

二、 20 人大隊接力賽及師生趣味競賽前四名頒發錦旗及獎狀一幀，以資獎勵。  

三、 精神總錦標，一、二年級取前四名，頒發錦旗獎勵，其辦法如下： 

1. 以各班於參加校慶運動會期間之整體表現為評分依據。 

2. 大會為提高體育道德、發揚運動精神特設精神總錦標，評分項目及百分比原則如下： 

A. 參加開幕典禮、創意進場（50％）：其內容詳見本校「114 學年度校慶運動大會班

級創意進場實施計畫」。 

B. 競賽參與度、出賽率（50%）： 

滿分為 50 分，田徑賽報名各項目並準時出賽及完賽者，每 1人次得 2分，共有 6個

項目、每項至多報名 2人，分成男女各 1組，合計總分為 48。若報滿全部項目準時

出賽並完賽另行加 2分，即得滿分）。因公或傷病無法出賽經請假獲准者，服裝不

整者不給分，若未於賽前請假者扣 1分。無故未出賽者，每一項目每次扣 2分，並

依校規予以記警告一次。 

四、 團體總錦標，一、二年級取前四名，頒發錦旗獎勵，其辦法如下： 

1. 各項比賽取前八名，田徑賽由第一名至第八名分別給予 9、7、6、5、4、3、2、1分，大

隊接力、趣味競賽依田徑賽給分方式乘 2倍計分。 

2. 一、二年級以各項比賽獲得之總積分多寡判定名次，若有二班（含）以上積分相同時，

以獲第一名數較多者為勝。若再相同時，則比較獲第二名數，依此類推。 

五、 比賽成績如超越本校該項目之最佳成績紀錄者，頒發破紀錄獎品。 

六、 教職員工組依報名人數，獎品於競賽後另行頒發。 

玖、運動員須知與注意事項： 

一、 報名表須經班導師簽名，各班比賽順序於賽前排定之，公告於體育組公告欄及線上賽程表，

參賽選手請於賽前自行查詢組別、道次及比賽時間。 

二、 本校學生一律穿著運動服、班服及運動鞋（禁止赤腳及穿著釘鞋）參加比賽，服裝不整者，

不予精神總錦標之競賽參與度分數。 

三、 田徑賽決賽分組依最新田徑規則編排，團體項目則依系統編排，不再抽籤。 

四、 如遇田賽與徑賽項目同時出賽時，應向田賽裁判請假，先去參加徑賽項目後，再次向田賽裁

判報到。 

五、 運動員點名後，靜候檢錄員帶隊入場，不得凌亂，非與賽人員嚴禁趁機隨隊入場，不得引導

助跑。 

六、 若選手因故無法出賽時，請至本組領取請假申請單(附件 1)，並依流程完成請假手續。 

七、 檢錄處設於各比賽場地旁，請選手注意點名時間及裁判廣播。參賽選手請於比賽時間前 15

分鐘自行暖身，並依公告檢錄之時間進行檢錄，點名 3次未到視同棄權論；檢錄完畢後，選

手至比賽場地等候，熱身準備比賽。若檢錄時間未到者，以棄權論。 

八、 參賽時若發現有冒名頂替者，經查明後取消該班精神總錦標及團體總錦標資格，並視情節依

校規予以記小過以上之處分。 



九、 身體不適合劇烈運動之學生，請勿報名參加，以免發生運動傷害；各項運動員於競賽中，如

身體欠佳時，應自動退出競賽；裁判員可視選手身體狀況，命令其選手退出競賽，應服從裁

判員之指導。 

十、 田徑賽決賽完畢後，各項目前三名選手，請於大會廣播規定之時間內，至司令台等候頒獎。 

十一、 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或比賽時間如有更動，以大會公告為準。 

壹拾、申訴及比賽爭議之判定： 

一、 有關競賽爭議申訴案件，除本競賽規程訂定之規範，應依據最新國際田徑規則（以下簡稱

規則）及相關規定辦理；若規則無明文規定者，得先以口頭提出申訴，並於該場比賽結束後

30 分鐘內，向各該競賽種類之裁判長或審判委員提出書面申訴（附件 2）。 

二、 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不予受理。書面申訴應由領隊（導師）簽名。爭議判定依該競賽

項目規定辦理，前款規則無規定者，由審判委員會判定，並為終決。 

壹拾壹、本競賽規程經校慶籌備會審議、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新北市林口高中 校慶運動大會 運動員請假申請單 

班級座號  姓名  

比賽組別  項目  

請假原因  

本人簽名: 

導師簽名:                                      體育組: 

*須於賽前提出，不接受賽後提出申請。 

 

新北市林口高中 校慶運動大會 運動員請假申請書 

班級座號  姓名  

比賽組別  項目  

請假原因  

本人簽名: 

導師簽名:                                       體育組: 

*須於賽前提出，不接受賽後提出申請。 

 

附件 1 



新北市林口高中 校慶運動大會 運動競賽申訴書 

申訴班級  申訴人  

提出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申訴內容 

發生時間  

發生地點  

申訴對象  

申訴事實  

相關影片  

最後判決  

申訴人簽名:                           導師簽名: 

裁判委員會: 

註： 

一、申訴事實發生後30分鐘內提出，須自備相關影片佐證。 

二、有意申訴者，請向體育股長領取申訴書，並向導師說明、簽名提出申請。 

三；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概不受理。 

附件 2 


